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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案件參考 

1.中和區○○社區管理組織及共用部分管理費繳交爭議案 

案由 

說明 

○○社區分住宅區及商辦區，原為同管理委員會，現況各自成立管理委員會，住宅區之管理

委員會認為商辦區未確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之程序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公所完成報

備，認為○○社區應仍為同社區管理委員會。 

商辦區區分所有權人認為各自隸屬不同管理委員會，拒絕向住宅區管理委員繳交管理費，住

宅區管理委員會(申請人)認為商辦區(對照人)成立有瑕疵及對共用部分應繳交管理費產生爭

議，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請公所確認對造人(商辦區)所提報備文件是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要求之項

目，如不齊全則需請對造人(商辦區)補正，倘無法補正則需依法另為行政處置。 

二、 請審視相關文件以及管理之權責，依比例分攤共用部分所生之費用，如有項目分攤之疑

義，宜雙方協商各於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訂定之。 

2.新店區○○社區漏水爭議 

案由 

說明 

○○社區頂樓有3戶屋頂漏水，經社區管委會研判為老舊所致，經管委會會議決議聘請廠商修

繕，並由管委會與頂樓3戶平均分攤費用，惟管委會以修繕金額過大為由，表示需經過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才可進行修繕。 

頂樓3戶(申請人)不滿管委會(對照人)拖延修繕，影響3戶權益，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申請人及對照人同意將由管委會盡速召開管委

會會議，針對屋頂漏水之修繕討論並決議執行方式，如管委會會議討論無共識或有規約

無授權之事項，應盡速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 若經管委會會議決議需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時，請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30條規定依急迫情事並以公告方式，訂於000年0月0日前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以避免屋頂漏水情事持續造成住戶損害。 

3.五股區 000 社區公共設施爭議 

案由 

說明 

管委會(申請人)認為社區外牆磁磚空心鼓脹及剝落係起造人施工品質不良所致。 

要求起造人(對照人)負修繕與費用分攤之責任，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雙方達成共識對於社區外牆磁磚空心鼓脹及剝落情

形，請專業機構「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並由起造人代墊鑑定費用，再依鑑定結

果釐清責任比例並進行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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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和區○○社區管理組織分管爭議案 

案由 

說明 

○○社區分大樓區及別墅區，原為同管理委員會，因建築物性質不同，欲分別成立管理委員

會，現況已各自運行管理，但別墅區管委會認為未確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之程序分

別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公所完成報備，且現況兩管委會常應各項公共空間及維護修繕方式產

生糾紛，故雙方提出爭議事件調處，以解決現況管理問題。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雙方達成共識願意合理公平進行分管協商。 

二、 後續依別墅區所提之調處會議項目作為協商基礎，請大樓區補充公共空間需管理之物力、

機具、材料及可能產生費用，提供別墅區評估管理方向，大樓區亦可提出所需主張。 

三、 另就財務分攤部分，請各自主張提出支出部分資料，並協商合理分攤方案。 

四、 待雙方提出項目清單後，擇日再行安排會議協商。 

本案於1個月後再次召開爭議調處會議，雙方達成共識，後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之程

序分別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公所完成報備 

5.新店區○○社區水錶後公共管道間水管破裂致電梯故障爭議 

案由 

說明 

頂樓住戶住家主臥天花板與主臥浴室天花板漏水，要求管委會修繕，管委會依管委會會議決

議，僅修繕通風口處漏水，餘由住戶自性修繕。 

頂樓住戶(申請人)表示上述漏水修繕應由管委會(對照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由管委

會修繕，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頂樓共用部分管理委員會負有修繕、管理及維護之

責，請管理委員會依報價盡速辦理修繕並釐清漏水原因，若有可歸責事由再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10條相關規定進行求償事宜。 

6.三重區○○社區頂樓漏水爭議 

案由 

說明 

社區頂樓樓板有裂縫及原有防水層失效，社區就修繕費用分攤方式採頂樓住戶與管委會各半

分攤，管委會並於區分所有權會議提案將決議後納入規約，做為未來管理方式，頂樓住戶(申

請人)認為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由管委會(對照人)修繕，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屋頂平台之屬性經查閱法院相關判例係為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

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二、 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管理委員會代表表示管理委員會同意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洽配合廠商負責屋頂平台修繕事宜；申請人表示願自行維修室

內因漏水損壞部分之修繕費用。 

三、 另查管理委員會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之程序及會議紀錄有不完備情形，建請貴管

理委員會盤點因公設老舊須維修之項目及所需經費，若因社區公共基金不敷使用，則召

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討論表決是否調漲管理費或其他籌措經費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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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板橋區○○社區共用部分修繕費用分攤爭議 

案由 

說明 

本案社區尚未完成點交，社區住戶(申請人)認為點交前之公共設施(包含1樓大廳冷氣管線、

地下1樓鐵捲門及消防總機等)故障修繕費用應由起造人(對照人)支付，雙方遲未達成共識，

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 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請起造人於年底前盡速召開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建議開會內容： 

(一)訂定規約。 

(二)成立管理委員會。 

(三)選任管理委員。 

(四)其餘事項待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再行討論。 

二、 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後續就點交事宜，請起造人及管理委員會雙方共同討論。 

8.新店區○○社區公共排水管線堵塞致住戶室內淹水 

案由 

說明 

社區之公共管線堵塞，致廢水從住戶(申請人)住家之廚房洗手槽溢出甚至淹水，多次疏通公

共排水管線後，皆能短暫緩解淹水狀況，住戶請管委會(對照人)進行清淤修繕。 

管委會遲未修繕，住戶認為以危害自身權益，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請管委會依規約規定盡快確認修繕廠商、修繕

方法並找出阻塞原因並於年底前改善完成；若係屬公共管線堵塞，先前住戶之疏通費2萬

元，由管委會負擔，另會勘作業費1萬2,000元則另行協商或提於區分權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 另為能及時處理住戶發生之緊急事件，請管委會應重新檢討社區規約規定，以減少管委

會與住戶間之糾紛。 

9.土城區○○社區上下樓層共同壁漏水爭議 

案由 

說明 

住戶(申請人)家中後陽台天花板、廚房天花板及餐廳天花板皆有壁癌，經鑑定及停水測試，

確定為樓上住戶(對照人)熱水管線鏽蝕引起，惟樓上住戶堅持該處為共同壁，修繕費用應由

樓上樓下層共同分攤。 

申請人認為樓上住戶所提不合理，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2條規定：「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

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

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以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專有部

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

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二、 本案樓地板上下方共同壁中熱水管線漏水之狀況，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確認現

況照片及鑑定報告，雙方認定漏水處為樓上住戶專有管線，協調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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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上住戶表示將請抓漏廠商以其他修繕方式再行估價，預計以更合理的費用及方式

進行管線修繕並負擔該費用。 

(二)樓下住戶表示管線修繕後能不漏水為訴求，並同意其屋內之損害自行修繕以及負擔。 

10.五股區○○社區頂樓平台漏水修繕費用分攤爭議 

案由 

說明 

○○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頂樓平台漏水修繕費用分攤方式採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三

分之一，頂樓住戶負擔修繕費用三分之二，頂樓住戶認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合理，故

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頂樓住戶為申請人，管委會為對照人)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頂樓空間，係屬於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若無約定專用他人使用，其

共用部分管理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且依委員提供同類型之訴訟判決，頂樓修繕亦多屬

判定為管理委員會之權責，故建議管委會於3月例會時，討論先由管委會進行修繕，以避免漏

水所致財產損失擴大，並將管委會會議決議告知申請人，另後續頂樓漏水修繕費用之分攤，

則請管委會提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及決議。 

11.中和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合法召集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表示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合法召集，認為委員產生方式有爭議，應再重新召開並

且推舉委員，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社區區分所有權人為申請人，管委會為對照人)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審視社區規約，該社區委員選舉制度，管理委員係分區選

舉產生，並無罷免規定，且交接、上任期程亦未明訂。 

二、為使社區選任委員、交接方式、上任期程有所依循，建議申請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條第2項第2款，以五分之一區分所有權人連署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對於委

員交接相關事項明確修訂於規約，另委員選舉罷免辦法亦一併修訂，以利管理委員會能

順利交接以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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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店區○○社區公用樓梯滲漏水造成住戶裝修損害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住家室內有漏水情形，且公共樓梯間有積水現象，經漏水師傅勘查，應為公共樓梯間

內4處破洞所導致漏水，惟管委會(對照人)僅修繕公共樓梯間之破損，未對漏水住戶進行修繕

並賠償，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第10條，涉及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委員會協助處理。 

二、本案公共樓梯之漏水經修繕後，即改善申請人漏水情形，有關防治漏水的配套方案與費

用分擔原則，請雙方再行討論，以避免再次發生。 

三、請管理委員會於社區例會將本次爭議事件調處會議委員所之建議提出討論並做成決議，

以協助申請人順利解決漏水所產生之問題，以及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13. 淡水區○○社區召集人資格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表示社區規約規定罷免通過門檻為過半出席以及出席人過半同意，此次罷免顯未達門

檻故未通過，另召開區分所權人會議之召集人亦未經公告推選，召集人資格尚有不符，認為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審視，查第6屆管理委員會所送報備資料尚缺召集人推選公

告及推選資料，應請區公所限期補件，若屆期未補件，應撤回報備備查。 

14. 淡水區○○社區公共管線漏水修繕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表示其住家內公共管道間進水管因老化而產生漏水現象，應由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10條對公共管道進行修繕，惟管委會認為應由住戶自行修繕，申請人認為管委會決議

作為不合理，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審視檢附之照片，漏水管線為4樓專用管線，此點雙方

無意見。 

二、此次爭議為管道間內私管漏水修繕權責、費用分擔及修繕進入點問題。 

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修繕工作應以損害最少方式為之。 

四、本案之修繕位置及進入方式，請雙方擇定時間邀請各自廠商併同會勘確認，後續修繕權

責於確認位置後雙方自行協商，如仍有爭議，請於管委會會議討論決議後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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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口區○○社區頂樓漏水修繕爭議 

案由 

說明 

該社區為領得使用執照5年內之新社區，社區頂樓住戶(申請人)發現社區頂樓平台磁磚隆起，

且住戶住家內部有漏水情事，經向管委會反應，管委會請漏水住戶向起造人(對照人)提出保

固履約，後續起造人雖有修繕，但因修繕方式未有共識，而中止修繕程序，申請人認為權益

受損，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起造人表示對顧客漏水問題一定會於保固期內

修繕完妥。 

二、申請人表示雖有修繕但仍然在漏水，而且從未拒絕修繕人員進入勘查。 

三、雙方同意於約定時間現場勘查漏水情形，並找雙方認可之廠商會同管委會及第三方專業

廠商或機構進行工法、範圍、拆除、裝潢、費用等事項協商。 

16. 新莊區○○社區規約規範停放腳踏車或機車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表示社區規約訂定停車場一律禁止機車及腳踏車進入，有上述行為時每日罰款1000元

規定，這項規約與當初房屋買賣合約內之約定不同，且變更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3條要

經使用該約定專用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申請人認為權益受損，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審視圖說、社區規約及房屋買賣合約等資料，申請人

之車位應為共用部分，於合約書中已為約定專用。 

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用部分之使用有授權社區可於規約中另為規定，若規約內容有損

害權益之虞，可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提案討論進行修改，若會議決議未果則可循司法

途徑主張。 

三、另有關摩托車停車位需求一事，建議社區可檢討現有空間，規劃適宜位置供社區住戶停

放摩托車。 

17. 淡水區○○社區分管協議爭議 

案由 

說明 

本案分別成立別墅社區管理委員會(對造人)與自治會(申請人)，自治會之建築物型態為各自

獨立雙拼獨棟形式，獨立於對造人之外，放棄對於建商興建社區泳池、兒童遊戲區公園之回

饋金，改用回饋社區以永久免除管理費，兩造雙方約定成俗迄今。後因改選新任管委會，要

求自治會住戶繳交管理而引起之爭議，申請人認為權益受損，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協調，請雙方基於住戶權利義務，將爭議點包括擋土

牆、連續壁、公共管線修繕費用分攤等，逐項討論列入書面協議，並提出於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作成決議。 

二、請申請人找出當初分管協議約定，如未能提出，則亦請列入協議項目，於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作成決議。如認為會議決議有損權益可循司法途徑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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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板橋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程序合法性疑義、規約決議議程不公、管理費差別費率標

準不明爭議 

案由 

說明 

本案社區為20多年建築物，於近2年才成立管理委員會，申請人表示現任管委會所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和「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兩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送達合法性顯

有疑義；另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規約內容未逐條逐款討論，而逕採重點宣讀舉手表

決之決議方式顯有不公；另社區管理費等各項負擔費用之繳付差別費率已行之多年，申請人

表示管委會未有差別費率之具體說明，申請人認為權益受損，故提出爭議事件調處。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本案經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於會議中審視相關會議文件，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所召開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並無問題，如申請人對區權人會議決議有反對意見，包含送達方式、規約

內容以及管理費分攤方式，有相關意見可循下列方式辦理： 

(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2條於期限內以書面表示意見，如反對意見達到過半數門檻，

該次會議決議就不成立。 

(二)如決議成立但仍有意見可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連署五分之一請召集人召開臨

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三)透過輔導成立管理組織團隊協助，提供法令與行政程序相關意見。 

(四)如以上途徑仍未獲解決問題時可循司法程序主張權益。 

二、本調處會議會後由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團隊現場協助社區說明成立管理組織等法

規，以及釐清後續管理疑義。 

三、另會議中申請人所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所稱之分別成立管理委員會，係以已經成

立管理委員會為前提，若有分管需求請依相關規定申辦。 

19. 板橋區○○社區冷氣機外掛爭議 

案由 

說明 

本案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店面冷氣機不能放置A棟1樓中庭外牆及管理費收費方式不

一，申請人表示其他店面已放置冷氣機於外牆，其店面卻無法放置該外牆顯不合理。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有關冷氣機安裝位置，雙方同意於符合法令範圍內裝設，以維護大樓整體外觀。 

二、本次會議中提及管理費事宜，建議申請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亦可於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說明1樓店鋪與住家管理費差別費率之原由，並請管理委員會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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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店區○○社區停車場管理辦法效力爭議 

案由 

說明 

申請人表示僅將摩托車停放於自家汽車停車位格子內，管委會未先行通知申請人移車，卻僅

以規約訂有「未於兩小時內駛離即罰款1000元」逕加於管理費當中，顯違反比例原則。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有關公寓大廈社區訂定停車管理辦法立意良善，惟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規定，

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社區如因執行事務管理而訂有相

關處罰或罰款規定應載明於規約中，以符合上開法令。 

二、查本案社區之規約及停車管理辦法條文中未查見「一般機車不可停入地下停車場」及「汽

車停車格不可停放一般機車」之明文規定，亦未將罰款之規定載明於規約中而造成執行

爭議，故建請社區於近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就上述議題進行討論並明訂於規約

中，以利後續管理有所依循。 

三、社區如未能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修訂規約(增訂罰則規定)及停車管理辦法(明文規

定一般機車是否可停放汽車停車位)條文，則執行上確有疑義，建請社區管委會針對個案

檢討處理，如住戶因執法不公而影響權益，後續可循司法途徑主張處理。   

四、社區如經會議討論仍須訂定汽機車違停及罰則規定，建請一併訂定相關救濟程序，包含

多久時間提出異議及申訴理由正當可經管委會會議同意撤銷等機制，以促使社區停車管

理規定更加完善。 

21. 深坑區000社區外牆劣化滲漏之修繕責任爭議 

案由 

說明 

因社區外牆劣化致住宅內部產生漬痕，向管委會反應此現象，卻回覆要累積達本棟十分之一

的住戶才統一發包修繕，申請人認為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之虞。 

建議 

處理 

方式 

調處委員會建議： 

一、外牆管理維護責任應參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與第56條之相關規定。 

二、外牆因涉及整體外觀性(參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建議社區規約明訂維護責任歸屬。   

三、另請參考內政部規約範本103年版第2條有關外牆維護之相關建議事項。 

 


